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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决定把题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一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以便审查在此项目下所取得的进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九十次全体会议

33/179.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

大会，

圉顺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3453(XXX)号决

议，其中请预防及控制犯罪委员会拟订一项执法人员
行为守则，

进一步回顺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419

号决定，其中请秘书长将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转

送各国政府审查和提意见，

赞操预防及控制犯罪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为了拟订

附件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

大会，

嘈虑到＜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宗旨， 包括促成国际合作，

以增进和鼓励对全体人类一一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

教——－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特别回瞩＜世界人权宣言)@和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

约，＠

并圆瞩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52 (XXX) 号决议

所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宣言>,

注意剥维护公共秩序方面的执法任务的性质和执行这种

任务的方式，宜接影响到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素质，

了解剩执法人员遵守人权原则，勤勉严正地执行任务的

重要，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所完成的工作，＠｀ 但也意识到在执行这种任务时可能发生滥用职权的情

獗僖保护执法人员服务对象的公民的一切权益， 事，

十分重要， 认识剽制订一项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只是保护执法人员服

嘈虑到秘书长关于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的报

告，＠

1. 赞赏地注意剽本决议附件所载大会第三十三

届会议期间开会的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工作组的讨

论结果，并请秘书长将这项结果提交各会员国审议，

2. 请秘书长将本决议附件在题为“酷刑和其他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项目下，提

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3. 遭议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开始时成立工作

组，继续拟订执法人员的行为守则草案，并请秘书长调

拨足够的工作人员和经费，使该组能够完成它的任务；

4. 希薹这个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在大会第三

十四届会议期间通过。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九十次全体会议

＠参看 A/32/138, 附件。

吐看切体，5/536, 第五章。
@A/33/215 和 Add.I 和 Add.I/Corr.I 。

务对象的公民的一切权益的若干重要措施之一，

认识剽要执法合乎人情尚有其他重要原则和先决条件，

即，

(a) 象一切刑事司法制度的执行机构一祥，每一执法

机构应能代表整个社会，为其服务，井对其负责，

(b) 要有效地维持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需要有一

套设想周到并且为一般人普遍接受的合乎人情的法律制度，

(C) 每一执法人员都是预防及控制犯罪的刑事司法制

度的一分子，这个制度的每一工作人员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整个

制度，

(d) 每一执法机构履行其专业的第一个前提，应该是完

全依照这里所规定的原则及标准实行自律，执法人员的行动应

随时接受公众的检查，这种检查可由审查委员会、部会、检察

机关、法院、公务员行为调查官、公民委员会或者是这些机构

和人员的组合、或任何其他审查机构执行，

(e) 这些标准除非通过教育和训练，通过监察，使其内

容和意义成为每一执法人员的信条，是不会有实际价值的，

＠第 217A(III) 号决议．

＠第 2200A(XXI)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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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暹过下列《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并决定将其送交各国政

府，同时建议它们有利地考虑在国家立法或惯例范围内使用这

项守则，作为执法人员应该遵守的一套原则。

第一条

执法人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执行法律赋予他们的任

务，本杆自身职业所要求的高度责任感，为礼会群体服务，保

护人人不受非法行为的伤害。

评注：＠

(a) “执法人员”一词包括行使警察权力、特别是行

使逮捕或拘禁权力的一切司法人员，无论是指派的还是选

举的。

(b) 在警察权力由军事人员（不论是否穿若制服）

行使或由国家保安部队行使的国家里，执法人员的定义应

视为包括这种机构的人员。

(C) 对社会群体的服务特别要包括下述服务：对这

一群体中因个人、经济、社会理由或其他紧急情况而急需

援助的成员提供援助服务。

(d) 本条文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一切暴力、抢劫和

伤害行为，而且扩大到刑事法规所禁止的一切事项。它还

扩大到不能担负刑书责任的人的行为。

第二条

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拧重并保护人的芍严，并且维

护每一个人的人权。

评注：

(a) 上述人权是国家法律和国际法明确规定和保

护的。有关的国际文书包括《阰界人权宣言汃＂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持遇或处罚宣言》、 q关合国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宣言》、《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防止及惩办灭绝种族罪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

规则》、《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

(b) 各国对本条的评注应指明区域或国家明定和

保护这些权利的规定。

第三条

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武力，而且不得超出

执行职务所必需的范围。

-
＠本评注提供便利在国家立法和惯例范围内行使 C守则》

的资料，此外，国家或区域评注可以指明足以促进C守则》的适

川的各国或区域政府间组织的法律制度和惯例的特性。

评注：

(a) 本条强调，执法人员应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武

力，虽然本条暗示，在防止犯罪或在执行或协助合法逮捕

罪犯或嫌疑犯的情况下，可准执法人员按照情理使用必要

的武力，但所用武力不得超出这个限度。

C (b) 本条暗示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使用武器，

每次使用武器后，必须立刻向主管呏局提．出报告，）

C(b) 使用武器应认为是极端措施，除非无法以其

他手段制止武装抗拒的罪犯或拘捕威胁他人生命的罪犯，

一般不得使用武器。应竭力设法不对妇女和儿童使用武

器。每次使用武器后，必须立刻向主管当局提出报告。）

(C) 各国法律通常按照相称原则限制执法人员使

用武力。应当了解，在解释本条文时，应当疗重各国的这

种相称原则。但是，本条文绝不应解释为准许使用同所要

达到的合法目标井不相称的武力。

第四条

执法人员拥有的资料如有机密性质，应守机密，但任务执

行上或司法上绝对盂要此项资料时不在此限。

评注：

执法人员由于本身任务的性质，会得到有关私生活或

可能对别人的利益、尤其是别人的名誉有害的资料。应该

极力小心保护和使用这些资料，只有在执行任务或为了司

法上的需要时才可予以披露，凡为其他目的而披露这种资

料都是完全不适当的。

第五条

执法人员不得施加、咬使或容许任何酷刑的行为或其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也不得以上级命令或特

殊情况，例如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家安全的威胁、国内政

治不安或任何其他公共紧急情况，作为施行酷刑或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理由。

评注：

(a) 这项禁令源于大会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逍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依照

这项宣言I

＂（这种行为］是对人类尊严的冒犯，应视为否定＜联介

国宪章》宗旨和侵犯《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关于人权的

国际文书］所宣布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加以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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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该，f,．，明，L N}1i 刑的定义如 1、:

"…...酌刑是指政府＇i{ 员、或在他怂想之卜，对－

个人故，总施加的打何使他肉休 l ：或精神 l：极度捅，，1,1 ，

以谋从他或第飞者取得，怕报或招认，或对他做过的或

涉嫌做过的 'j~ 加以处罚，或对他或别人施加恐吓的行

为。按照«闪犯竹遇最低限度怀川规则》施行合认处罚

而引起的、必然 J •， 'I: 的或随之而米的捅，＼「不（！此

列。”@

(C) 大会对“残忍、不人逍或有辱人格的竹遇或处

罚”一诮没有下定义，但应解释为：），V尽可能最广泛地防

止启待，尤论丛肉体」的或足粘神」．的；

(4书限成员名额 11 正式1什组因时间小够，小能在大会办

-．|·飞屈会议期间讨论小六条个钉~-I 条。）

33/184. 改善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

大会，

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对达到男女

平等的重要性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520(XXX)

号决议，其中宣布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五年期间为联

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又回顺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1/134 号

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l[会第一九七八年五月五 H 第

1978/30 和 1978/32 号决议，

认识到改善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

和作用对达到男女平等的项要性，

进一步认识到各国之间就这些 1门项交流经验的重

要性，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妇女在教育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的报告，＠

1. 促请各国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男女在教育、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充分平等；

2. 遭议各国在政策中拟订各种适当措施，创造

@《第一次联合国预防犯＇l飞及 'II' 犯竹遇人会：秘书处的报

告》（联介 l司出版物，出 1片品编号： 56.IV.4) ，附 fI - A。

@A/33/214 。

必要的条件，使妇女能在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上参与 1.

作；

3. 请各会员国在它们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

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第 1325(XLIV) 号决议、一九

七二年六月二日第 1677 (LII) 号决议及大会第 3520

(XXX)号决议提交的报告中，尽量详细列出它们在改

善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

经验及其对实现男女平等所产生影响的资料；

4. 请各专门机构、各区域委员会及其它具有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协商地位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根据现有的研究报告、项目的实地经验和有关这

些议题的讨论会和座谈会所得出的结论，就改善妇女

在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和作用的方式和办法，

提出它们的意见；

5. 戛求各专门机构、各区域委员会及联合国系

统其它有关组织，主办各种讨论会和会议，研究改善

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的方式和办法；

6. 戛求秘书长根据按上述第 3 和 4 段所提送的

资料及已有的各项研究报告和研究，编制一份关于妇

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性报

告，供第三十四届大会审议；

7. 戛求秘书长在编制将千一九,,o年举行的联

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会议的文件时

注意到本决议的内容。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第九十五次全体会议

33/185. 筹备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

大会，

展与和平世界会议，包括通过

”就业、保健和教育“次主题

回顺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520(XXX)

号决议，其中决定于一九八0年召开一个世界会议，以

及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 33/189 号决议，其中除

其它事项外，强调”就业、保健和教育”为联合国妇

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后半期的行动计划的次


